附件1
地方民政部门做好养老服务领域疫情防控工作指南
（第二版）
	项目
	序号
	防控要点

	一、落实部门
责任
	1
	建立由当地民政部门主要负责同志牵头负责的疫情防控工作领导小组，明确组成人员、分工及职责任务，指导行政区域内养老机构做好疫情常态化防控、人员培训、应急准备和应急状态转换、疫情处置等工作，每个季度至少开展一次应急状态转换、应急预案演练。将养老机构列入当地联防联控机制重点场所。疫情发生后，要推动当地联防联控机制成立政府分管领导牵头负责的专项工作组，协调民政、卫生健康、疾控等单位参加，必要时设置协调指挥、医疗救治、应急处置、物资保供、信息统计、指导督查等工作小组，共同协调解决养老服务领域疫情防控相关问题

	
	2
	当地民政部门分管负责同志及负责养老服务工作的内设机构要密切关注疫情防控形势变化及政策调整，及时提出调整行政区域内养老机构疫情防控的策略和措施建议

	
	3
	协调当地卫生健康、疾控、应急管理等部门以及养老机构所在地乡镇政府（街道办事处），共同做好核酸检测、流调溯源、转运隔离、社区防控、环境消毒、物资保供、垃圾清运等工作，支持养老机构疫情防控工作，协调解决养老机构疫情防控困难

	
	4
	组织动员村（居）委会、社会组织、慈善组织、社区工作者、社会工作者和志愿者等，为养老机构疫情防控提供支持和帮助

	
	5
	对行政区域内养老机构定期开展疫情防控专项检查和日常检查，督促指导养老机构落实主体责任，排查整治防控风险隐患，堵塞漏洞。疫情期间，确需进入养老机构实地检查的，应遵照养老机构人员进出管理要求、做好规范防护后进入机构

	二、应急准备
	6
	定期开展行政区域内养老服务工作人员及养老机构疫情防控政策和知识宣传培训、应急演练，确保熟练掌握各项防控要求。协调疾控部门指导帮助养老机构建立院感控制制度，将传染病预防、防护、隔离、消毒等专业知识作为养老护理员职业技能培训重点，使院感控制、防护、消毒等成为必备基础服务能力。注重专业防疫人才培养、专业应急团队建设

	
	7
	县级民政部门要摸清行政区域内养老机构防疫物资、生活物资、入住老年人日常用药就医和照护物资需求，建立需求清单，指导养老机构做好物资储备；制定应急时期保供预案并纳入当地联防联控保供机制，提前做好点对点保供车辆和人员准备

	
	8
	以省级或设区的市级行政区域为单位，储备和组织养老机构应急支援队伍

	
	9
	以设区的市级行政区域为单位，设立可用于养老机构人员周转的集中健康监测点并纳入当地联防联控机制保障范围，该场所主要用于疫情期间当地养老机构老年人和工作人员外出返院前、新入职工作人员入院前、新入住老年人入院前的集中健康监测等情形（具备条件的养老机构可自行设立）。鼓励有条件的县（市、区、旗）单独设立。该场所应具备适老化环境，参照集中隔离点配备相应生活物资、防疫物资和管理服务，设置规模根据区域内集中健康监测需求规模而定

	
	10
	配合当地卫生健康部门，加强养老机构疫苗接种组织动员。对没有全程接种疫苗的工作人员应调离直接接触和服务老年人的工作岗位。在当地联防联控机制统一部署下，配合卫生健康部门有序推进养老机构入住老年人疫苗接种，提高老年人疫苗接种率

	
	11
	会同卫生健康部门指导医养结合型养老机构切实采取疫情防控措施，防止交叉感染。严禁养老机构设立的医疗机构疫情期间擅自对外开展发热病人的诊疗活动和超出许可服务范围对外服务。对医疗机构开展养老服务的，要监督其提供养老服务的场所与医疗服务区域实行分区管理，做到物理隔离、独立设置。确实无法做到物理隔离、独立设置的，疫情期间，应将老年人转移至安全场所或医疗服务区域与养老机构实行一体化封闭管理

	
	12
	报请当地联防联控机制，协调提醒相关部门，避免在养老机构周边建设方舱医院或集中隔离点，避免因环境影响引发养老机构内感染

	三、监测预警
	13
	协调当地卫生健康、疾控部门，做好养老机构核酸检测工作。养老机构所在县（市、区、旗）无本土确诊病例发生时，指导养老机构做好工作人员、入住老年人症状监测。养老机构所在县（市、区、旗）出现 1 例及以上本土感染者后，应及时组织辖区内所有养老机构完成一次全员核酸检测，后续可根据检测结果及疫情扩散风险按照每天至少20%的抽样比例或按照辖区检测要求开展核酸检测。协调卫生健康部门对养老机构优先安排上门采样检测，上门采样时相关人员应更换防护用品后进入；培训有条件的养老机构工作人员，使其具备自采能力；对养老机构采样要优先送、检、报

	四、疫情处置
	14
	行政区域内养老机构入住老年人和工作人员核酸检测和抗原检测结果出现异常的，养老机构第一时间要启动应急预案，由符合三级防护要求人员迅速将检测结果异常人员及初步确定的密接人员转移到机构内隔离室或机构外隔离场所，并向当地联防联控机制和民政部门报告。民政部门接到养老机构报告相关异常情况后，要在2小时内向上级民政部门报告。民政部门接报后，要立即协调卫生健康、疾控部门转运异常人员，并对发生疫情的养老机构开展专题流调，深入排查原因和传播链条，对新发现的被感染人员，做到流调排查日清日结；依法、科学、迅速判定密接、次密接人员并第一时间安排隔离管控

	
	15
	协调卫生健康、疾控部门建立被感染老年人转运救治绿色通道，提前明确对接定点医院和转运安排，确保养老机构被感染老年人快速转运到定点医院，做到“应转尽转”、“应治尽治”

	
	16
	协调卫生健康、疾控部门对出现疫情的养老机构进行评估，有多栋独立建筑，具备单人单间和建立院感控制体系条件的养老机构，对密接人员可以在院内就地隔离，否则一律转至院外定点隔离场所集中隔离。对不具备隔离条件，使用机构外集中隔离点隔离的养老机构人员，民政部门要协调当地政府或安排转运车辆实行闭环转运

	
	17
	对发生疫情的养老机构，协调卫生健康、疾控部门组织开展专门消毒作业，彻底消除可能存在的病毒隐患。针对养老机构个别散发、院内扩散等不同疫情情况，协调卫生健康、疾控部门有针对性分析机构风险特点，实行“一院一策”，提出精准化防控措施，并督促养老机构严格落实到位。考虑到养老机构面临的特殊疫情风险，必要时，县级以上民政部门可以根据疫情发生地与周边县（市、区、旗）距离远近和风险程度综合研判，提出区域联动防控的意见建议，报请同级联防联控机制同意，对本行政区域内动态适用养老机构两个防控指南直接作出整体部署

	
	  18
	入住老年人在养老机构内去世的，指导养老机构配合医疗卫生机构或公安司法部门做好人口死亡医学证明签发工作，协助家属做好相关工作

	五、支持和纾困
	19
	在养老机构封闭管理期间，根据需要采取安装监控、门磁或安排机构外部工作人员院外监督值守等方式加强封闭管理

	
	20
	根据当地疫情形势及养老机构封闭情况，指导养老机构规范开展工作人员轮班

	
	21
	在养老机构封闭管理期间，协调做好物资保供，必要时应统一配送

	
	22
	研究分析疫情对本区域养老服务发展的影响，主动向当地党委和政府汇报，将养老机构纳入扶持范围，推动落实好国家及当地出台的优惠政策

	
	23
	对本区域生活不能自理且有集中供养意愿的特困老年人，生活不能自理、无人照料且有机构入住需求的其他孤寡老年人，因子女参加抗击疫情、因疫情接受隔离治疗等原因导致家庭无力照顾、确需返院和拟新入住的生活不能自理老年人，各地民政部门要指导、支持养老机构在确保疫情防控到位的前提下，为其安排入住服务，保障生活不能自理特殊困难老年人的刚性服务需求

	
	24
	指导乡镇（街道）和村（居）委会全面摸排社区高龄、空巢（独居）、残疾、失能、重病等有特殊服务需求的老年人，重点摸排是否有慢性病管理、血液病透析、放化疗、长期用药、重大病术后康复、助餐、上门护理等需求，纳入社区常住人口基础信息台账并动态更新完善。疫情发生后，依托养老服务信息系统、留守老年人信息系统等平台以及巡访关爱服务机制等，配合社区统筹帮扶有特殊服务需求的老年人

	
	25
	加大对因疫遇困老年人的临时救助力度，符合相关救助条件的，及时协助申请临时救助、最低生活保障等

	
	26
	对抗疫斗争中的先进典型和先进事迹，加以宣传报道。及时妥善应对有关信访和舆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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